
福建省水利厅文件

闽水资源〔2021〕1号
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
重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福州、漳州、泉州、三明、莆田、南平、龙岩、宁德市人民政府，

省工信厅、生态环境厅，福建水口发电集团有限公司：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福建省重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福建省重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1年 1月 21日



— 2 —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太湖流域管理局。

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1年 1月 21日印发


